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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车祸死者

政府代打官司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于飞 王隽 周翠花

12月9日，兖州市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场关于交通
事故的特殊审判，被告席上坐着肇事司机，而原告席
上坐着的，却是兖州市民政局的代表。这也是兖州市
首例为“无名氏”讨说法的公益诉讼案件。

交通肇事撞死“无名氏”的事件时有发生，死者大
多为无法确定身份的流浪者，没有亲属提起诉讼。为此，兖州市检察、公安、民政、法
院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身份不明的死亡被害人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办法(试行)》，由民政局为“无名氏”讨说法，并设专门账户保存赔偿款，5
年无人认领则用做公益事业。

车祸致死，却无亲人提起诉讼

2011年5月23日，兖州市
颜店镇北济阳线附近，一辆
货车与一男子发生碰撞，致
使该男子抢救无效死亡。经
兖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
定，货车司机于某承担全部
责任，但受害人的身份公安
机关多方查找仍无法确认。

“被告于某想积极赔偿
受害人，但却找不到其亲
属。”兖州检察院民事行政检
察科科长王蔷薇介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交通事故死亡人员
身份无法确认的，交通事故
责任人应当予以赔偿，赔偿
费暂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

定部门保管，待死亡人员身
份确定后由其转交。但法律
上只规定要赔偿，却没有具
体规定该如何赔偿。而且没
有原告提起诉讼，也就无法
进行赔偿。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
法》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对于‘无名氏’，
没有能作为原告的合适人
选。”王蔷薇介绍，以往此类
案例，各地的做法不一，大多
数是由当地民政部门充当原
告。因此，兖州检察院向兖州
市民政局发出了检察建议，
由民政部门向法院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
“民政局本身就承担对

无名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职
责。虽然暂时无法找到受害
者的亲属，但对受害者的民
事权益不能无视。”兖州市民
政局纪委书记肖从秋对记者
说。

11月24日，兖州民政局
向兖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死
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
418466 . 5元。同日，兖州市检
察院向兖州市人民法院发出
支持起诉意见书，随后，法院
确认了民政局的主体资格，
决定受理该案。

四方会签，建立权益保障机制

“目前，应当如何为交
通事故致死的‘无名氏’维
权，还有赔偿款的管理等问
题都还很模糊。”兖州市人
民检察院分管该案的检察
长马洪伟说，为此，检察院
与法院、公安局、民政局进
行协商，并最终于12月1日
签订《关于办理交通肇事刑
事案件中身份不明的死亡
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办法 (试行 )》，建立“无名
氏”公益诉讼协调机制。

“《办法》中就赔偿金后

续处理问题做出了细致规
定。”王蔷薇介绍，案件赔偿
金由民政局单设会计科目
保管，并建立财务账册。每
个案件的赔偿金至少保存
五年，五年后仍无人认领
的，该案件的款项可以转入
社会救济基金账户，用于社
会救助。五年后来认领的，
民政局从该账户中调剂资
金予以支付。“检察院将对
赔偿款的处置情况依法进
行监督，保证赔偿款能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在济南、青岛等地也
曾经有过此类案例，一般也
是由民政局为原告代为起
诉。但是，很多地方只是针
对一件案子做出处理，没有
形成长效机制，也有一些地
方对于此类民事起诉不予
受理。”马洪伟介绍，兖州市
建立这一机制，保障了受害
人的权益，被告缴纳罚款可
以从轻处罚，这笔款项将来
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这是一件多方受益的好
事。

《办法》对一些过去模
糊不清或难以界定的问题
做了明确规定，对民政局
担任原告后的后续问题进
行了进一步明确。

公安机关多方查证不能
确定身份的交通事故被害
人，确定为“无名氏”，公安机
关应保存其DNA、骨龄鉴定、

指纹等检验材料和死者的遗
留物、照片等资料信息。

案件的赔偿金由市民
政局单设会计科目保管，
并建立财务账册。赔偿金
至少保存五年，五年后仍
无人认领的，款项可以转
入社会救济基金账户，用
于社会救助。超过五年，有

“无名氏”继承人前来认领
的，由民政局从该账户中
调剂资金予以支付。

判决生效后，“无名氏”
财产继承人出现，公安机关
予以审查、核实，然后移送
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法院
审核。审核完成后，市民政
局向其发放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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